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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8年評字第 161號】 

申  請  人 

 

○○○ 住○○○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 住同上 

相  對  人 ○○○股份有限公司 設○○○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必要性醫療」爭議事件，經本中心第三屆評議委員會民國

108年 5月 17日第 32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項定有明文。查申請人前向相對人提出申訴，相對人於民國(下

同)108年 1月 10日回覆申訴處理結果，申請人不服，因而於 108年 1

月 23日向本中心提出評議申請，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之主張： 

(一) 請求標的： 

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新臺幣(下同)47,104元整。 

(見本中心 108年 3月 20日調處筆錄) 

(二) 陳述： 

1. 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以自身為要保人、申請人為被保險人，於

98 年 4 月 17 日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保單相關權利義

務移轉由相對人履行）投保○○○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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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號)，附加○○○住院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等附約。 

2. 申請人因「1.生長激素部份缺乏 2.生長遲緩」，於 107 年 10月 26日至

同年月 27日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住院接受生長激素治療。申請人

嗣後向相對人申請理賠遭拒，因而提起本件評議申請，請求相對人給

付 47,104元。 

 (詳申請人評議申請書、歷次補充理由、本中心 108年 3月 20日調處

筆錄) 

三、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 

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 陳述： 

1. 現在臨床所使用的生長激素都是採用基因合成的方法產生的重組人體

生長激素，其結構與人體自身分泌的一模一樣，由於生長激素本質上

是一種蛋白質，所以如果採用口服的方法來給予生長激素的話，它會

被消化道的消化液分解滅活，這樣用於人體就不會起到促進生長的作

用了，而皮下注射生長激素是直接通過皮下的毛細血管吸收，並不會

受到消化液的影響，依然可以保持其活性，所以目前臨床使用的生長

激素都是採用皮下注射的方法來給予。因為生長激素是晚上睡覺當中

分泌高峰，所以注射生長激素也是採取每晚睡前注射。從發病機制上

來看，生長激素對於生長激素缺乏的孩子應該長期使用，直至孩子骨

骺線閉合為止。 

2. 經查，申請人於 107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之住院醫療費用收據所

載藥費為 62,614 元，另申請人之前次住院記錄之住院醫療費用收據所

載藥費亦為 62,614元，故申請人該二次住院所使用之藥品及劑量應相

同；次查，申請人於 107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之前次住院記錄，

醫師開立之生長激素為 Saizen（帥健）注射劑，且出院帶藥自行施打，

按上述資料及 Saizen（帥健）注射劑之藥品仿單所載，生長激素注射

劑採每晚睡前皮下注射的方法來給予且使用者可自行注射，是以，按

一般醫療常規及臨床治療實務，申請人應可自行施打生長激素注射

劑，況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暨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之職業為

牙醫師，依其專業自當有能力為申請人施行生長激素之皮下注射，故

申請人並無住院治療之必要。 

(詳相對人陳述意見函、本中心 108年 3月 20日調處筆錄)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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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自身為要保人、申請人為被保險人，於 98 年 4 月 17 日向○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保單相關權利義務移轉由相對人履

行）投保○○○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第○○○745號)，附加○

○○住院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等附約。 

(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7 年 10 月 26 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申

請人經診斷為「1.生長激素部份缺乏 2.生長遲緩」，醫囑則記載「病

患因上述原因於民國 107年 10月 26日，須要入院接受生長激素治療，

並於民國 107年 10月 27日出院(按診斷證明書記載 106年 10月 27日

出院，應為誤繕)，共計住院 2日」等語。 

五、本件爭點：  

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 47,104元，有無理由？ 

六、判斷理由： 

(一) 查申請人主張其於 107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請求相對人給付保

險金，相對人則以前詞置辯。按系爭○○○終身醫療健康保險第 2 條

第 5 項約定「本契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

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

者。」；系爭○○○住院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第 10條第 1項約定「被

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第 2 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傷害事

故，經醫師診斷必須於醫院住院治療或於醫院持續治療達 6 小時(含)

以上者，本公司依本附約第 11條至第 14條及第 16條之約定給付保險

金…」。是申請人依系爭○○○終身醫療健康保險、系爭○○○住院

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之約定，就系爭 107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

請求相對人給付保險金，須其住院具有必要性。是本件應探究者厥為，

申請人於 107 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有無必要？ 

(二) 就此，經諮詢本中心醫學顧問專業意見，其意見略以：申請人於 107

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無住院的必要。 

(三) 本中心為求慎重，另諮詢本中心其他醫學專業顧問，其意見略以：住

院必要性乃取決於住院需要(indication)、病情處置需要(例如重大手

術等)、治療指引建議及一般醫療常規等，目前只有申請人於 107 年 8

月 17日住院之住院病摘、護理紀錄，自不足以佐證、比較而得評估、

判斷及推論 107 年 10月 26日住院之必要性。 

(四) 綜上，依前開醫學顧問專業意見，申請人於 107年 10月 26日至 27日

住院，是否具必要性，尚有疑義。依現有資料，尚難認申請人符合系

爭樂活終身醫療健康保險、系爭○○○住院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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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從而申請人請求相對人就其於 107年 10月 26日至 27日住院給

付保險金，為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 47,104元，本中心尚難為有利申請

人之認定。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無理由，爰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1 7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

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民事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